
 

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

非病人安全異常事件通報單 

通報單位  通報人姓名  聯絡電話  

通報日期、時間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     分 案件編號   

事件內容、 

發生經過與 

改善建議 

1.事件內容(或主題) ： 

 

2.發生經過（請詳細說明）： 

 

 

3.具體改善建議（請條列）： 

 

通報人所屬單位

主管處理意見 

 

會辦意見 

 

品安室 行政副院長 醫療副院長 執行副院長 

    

副總院長 總院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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